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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第 25：31-38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讀利未記 25 章，第 31-38 節。 

以色列人到了美地之後，就要按著支派，按著家族分得地業。

這是神給他們的產業，即使賣了，到了禧年就還要歸回。然

而以色列人在城內的住宅，如果賣了，一年之內必須贖回，

超過一年就不能贖回，就是到了禧年也不歸回。這些禧年的

原則，對於新約聖徒的應用，或許有不同的解釋。我比較喜

歡的解釋，是著重在地業和城的區別。地業是神量給我們的

份，完完全全來自恩典；而這地業，也就是基督的預表。 

在恩典中，我們得著基督成為我們的經歷和享受。縱然我們

會軟弱，會失腳，我們什麼時候被恢復了，什麼時候就可以

贖回；就是我們一直無力贖回，到了禧年，也就是基督再來

的時候，對基督的經歷和享受，還是一樣能夠贖回。因為這

完完全全是恩典。 

城不一樣，城是見證，這個見證有城牆維護，而城內街道聯

絡整齊，有秩序，有交通，家家戶戶各司其職，相互幫補。

因此城是教會的預表，而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見證。賣了城內



的房屋，就是失去了教會生活的供應和經歷。聖徒們能夠來

在一起過教會生活，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恩典之上。這就相

對於在城內的地，房屋是蓋在地上，同樣的，教會也是建造

在恩典之上，而每一個房屋就是每一個聖徒的工程。 

哥林多前書 3：12 節就提到，有人用金、銀、寶石在這個根

基上建造，有人用草、木、禾稭在這根基上建造；這個建造

是每個聖徒一生的工程。如果把這城內的房屋賣了，就要在

一定的期限之內贖回；這就提醒我們不能夠停止教會生活，

因為我們一旦失去見證，就是到了禧年也不能贖回。 

教會的見證是在恩典的基礎上，藉著屬靈生命的成長而有外

在的彰顯；沒有生命的成長，就不會有見證的彰顯。如果你

身上失去了見證，當基督再來的時候，你也得不到獎賞。這

就是耶穌在馬太福音 25：29 節所說的，「因為凡有的，還要

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所

以禧年，對於蒙恩得救的聖徒是賞賜。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啟示錄 2 章，3 章那裡，我們看到有七種

不同教會的形態，而神對每一個教會，都在呼召得勝者。凡

得勝的必得賞賜，都能有分於千年國與基督一同掌權。 

 



第 31 節： 「但房屋在無城牆的村莊裡，要看如鄉下的田地一

樣，可以贖回；到了禧年，都要出買主的手。」 

在城裡的房屋是特別的，因為擔負著神的見證，而在村莊的

房屋就要看和鄉下的田地一樣，這是在神的恩典中給我們的

地業，隨時都可以贖回；就是沒有能力贖回，到了禧年的時

候，還是要離開買主的手，回歸本來的業主。也許你會問，

在村莊的房屋和在城裡的房屋，到底有什麼不同呢？怎麼會

有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處理方式。 

這一節就告訴我們不同在哪裡，因為他特別指出來是「沒有

城牆的村莊」。原來城與村莊的區別是城牆，有了城牆才會有

分別，也才能夠把這個城定義出來，讓這個城受到保護。凡

是沒有城牆的，不能夠稱為城，城牆對於城是極其重要。 

以舊約猶太人的例子，主前 586 年，耶路撒冷城被毀，猶太

人被擄到了巴比倫。到了波斯王朝的時期，神就興起了三批

回歸的猶太人。第一批是所羅巴伯，帶領猶太人重建聖殿；

第二批是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恢復了律法和祭祀的事奉；

一直要到第三批，尼希米在爭戰中，在極端困難的情形中，

建造了城牆。到了那個時候，耶路撒冷的見證才算大功告成。 

在但以理書那個偉大的 70 乘 7 的預言，記載在 9：25 節，

「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



膏君的時候，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

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必重新建造。」這裡我們就看到第一

個 7 乘 7，就應驗在尼希米帶領回歸的猶太人重建城牆，以

至於耶路撒冷城，連街帶濠都重新建造。在村莊的房屋，沒

有城牆的保護，因此不能夠成為神的見證。 

親愛的弟兄姐妹，在末後的世代，福音的信息經常避難就易，

甚至於摻水稀釋，使得教會的界限變得模糊了。很多教會為

了使世人容易進入教會中，甚至拆掉了教會的城牆，結果就

使教會失去了見證，成為村莊的房屋。僅剩下恩典，卻沒有

見證，這是不討神喜悅的。 

 

第 32 節： 「然而利未人所得為業的城邑，其中的房屋，利未

人可以隨時贖回。」 

前面所講的是處理一般以色列人的產業，現在要來處理利未

人的產業。利未這個支派是分別出來服事神的，亞倫家族中

的男丁成為祭司，帶領百姓向神獻祭，而其他利未家族的男

丁，就在會幕從事獻祭之外，各樣的事奉，我們統稱為利未

的事奉。 



在分地的時候，利未人是沒有得地為業，因為神是他們的產

業。利未人的職份，就是幫助以色列人向神敬拜，向神獻祭。

他們不耕種田地，因此也不需要分地為業，他們都是住在城

中，在城外面的郊野，也歸給利未人，讓他們可以牧放自己

的牛羊。 

在約書亞記 21：41 節，「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業中所得的

城，共四十八座，並有屬城的郊野。」以色列人分地為業的

時候，利未人得到了 48 座城。這些城分散在以色列的 12 個

支派的分地中，這方便他們盡職，幫助以色列人獻祭和敬拜。

因為城是神給利未人的產業，因此利未人賣了房屋，隨時可

以贖回；不像一般以色列人，必須在一年之內贖回。 

從新約的應用來說，一個事奉神的人縱然失敗了，失去了見

證，只要他悔改，他就能夠贖回他的見證。在這裡，我們看

到，神對事奉祂的人有特別的憐憫。這同時也說出，事奉神

的人，對神的認識和經歷，應該能夠達到一定的高度；即使

他們有時候暫時失腳，他們也經常能夠及時回轉，恢復他們

在神面前的見證。 

 



第 33 節： 「若是一個利未人不將所賣的房屋贖回，是在所得

為業的城內，到了禧年就要出買主的手，因為利未人城邑的

房屋是他們在以色列人中的產業。」 

利未人賣了房屋，即使他們無力贖回，到了禧年，這房屋還

是要回歸，成為他們的產業；因為在城中的房屋，就是神給

他們的產業。這對願意奉獻自己來事奉神，來服事教會的聖

徒，是極大的福音。只要人願意忠心盡職，雖然在今天見證

或許不是那麼明亮，或甚至於有時候見證受了虧損，沒有能

力贖回，但是到了基督再來的時候，還是要得回自己的產業。 

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還只是每個主日參加崇拜的基督徒，

我勸你趕快加入教會的服事。服事不僅在今天能夠幫助你生

命成長，服事還幫助你有把握即使將來會暫時失腳，神還是

有特別的恩典。讓你能夠隨時贖回你的產業，並且在基督再

來的時候，能夠被紀念。 

我有幾分相信，在啟示錄 3：7-13 節，那裡所描述的非拉鐵

非教會，是個全民皆祭司的教會。基督徒都知道，我們有君

尊祭司的身份。然而今天有幾個教會，能夠真正幫助每一個

聖徒，都來盡他祭司的職份呢？一個 100 人以上的教會，每

個主日如果有 20%的聖徒參與服事，已經算是不錯的教會了，

那剩下的 80%，該怎麼樣幫助他們盡職呢？ 



一般來說都很難，但是非拉鐵非這個教會做到了。因此神給

這個教會特別的應許，記載在啟示錄 3：10-11 節，「你既遵

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

你的試煉。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

冠冕。」我們看到這個教會，全體的聖徒都有得勝者的地位。

他們只要持守他們所有的，就能夠得著冠冕，就能夠免去大

災難的試煉。盼望我們每一個人所在的教會，都能向非拉鐵

非教會學習。 

 

第 34 節： 「只是他們各城郊野之地不可賣，因為是他們永遠

的產業。」 

利未人居住之城的郊野，是他們牧放自己牛羊的地方，這是

神給利未人永遠的產業。利未人遇到難處的時候，可以賣城

裡的房屋，但是不能夠賣郊野之地。房屋是他們每天休息的

地方，郊野之地是他們放牧羊群的地方。也就是說，他可以

放下個人的安息和享受，但是不可以出賣他所牧養的羊群。

這是每一個服事教會的人，都應該有的認識和擔當，否則你

不配牧養神的羊群。 

保羅特別在使徒行傳 20：29-30 節，勸勉以弗所教會的長老，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



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我知道，

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不

愛惜羊群的是豺狼，不是牧人。盼望每一個願意學習服事教

會的聖徒，都要先學會愛你身邊的每一個弟兄姐妹，沒有愛，

你不能服事。 

接下來從 35 節到 65 節，是講到該如何對待貧窮的人。 35

到 38 是處理借貸的條例， 39 到 65 就更進一步了，如果他

們因為貧窮而賣身為奴了，該怎麼樣贖回？這些條例就記載

在這一章的最後一段，今天我們就讀借貸的這一段經文。 

 

第 35 節： 「你的弟兄在你那裡若漸漸貧窮，手中缺乏，你就

要幫補他，使他與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樣。」 

如果有弟兄漸漸貧窮，有了缺乏，你不能坐視不管。他沒有

吃的，你給他吃，他沒有喝的，你給他喝，他沒有穿的，你

給他穿，你要幫助他。外人和寄居的，能夠住在你們中間，

何況你的弟兄呢？物質的一面如此，屬靈的一面也是一樣。 

一個靈裡貧乏的弟兄來到我們中間，我們要有人可以餵他屬

靈的糧食，幫助他有好的生活見證。我們對於人的需要，一



定要敏銳，並且能夠採取行動，付出實際的屬靈和物質的關

懷，讓貧窮的人都能夠生存下來。 

因此今天的教會，對於物質的一面，都需要有關懷的服事，

能夠提供聖徒們及時的幫助；而對於屬靈的一面，也需要有

一些同工，隨時預備好了，能夠提供屬靈的餵養。在台中有

位姐妹，就使用創世記的每日讀經，餵養了好幾個群組，並

且幫助人相信受洗，結出了美好的果子。 

 

第 36-37 節： 「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

你的神，使你的弟兄與你同住。你借錢給他，不可向他取利；

借糧給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如果弟兄向你借錢，你要照著你的能力借給他，但是不能向

他收取利息。如果有人向你借糧，原則也是一樣，不能夠多

要。在這些事上，我們要敬畏神，因為神會查驗這一切的事。

在舊約，是要弟兄能夠生存在以色列人當中，到了新約，來

到教會的每一個聖徒，都要能夠合適地存活下來。因此看到

了需要，不能夠塞住慈心，不給予幫助，更不能趁火打劫，

收取暴利，因為這些都是我們主內的弟兄和姐妹。 

 



第 38 節：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曾領你們從埃及地出來，

為要把迦南地賜給你們，要作你們的神。」 

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是神帶領他們從埃及地出來，要帶領

他們進入迦南美地，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們中間的每一

個人神都顧念，尤其是那貧窮的，神要以色列人當中學會彼

此幫補。今天對新約的教會也是一樣。教會中的每一個聖徒，

都是神的兒女，我們也要學會顧到彼此的需要。讓每一個人

都能在教會中享受恩典，享受話語的供應，不僅生命成長，

還能夠加入事奉。 

我們一同來禱告：親愛的主，我們是何等的感謝你！你賜給

我們地業，我們的地業坐落在佳美之處，完完全全是恩典。

我們可以經歷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可以享受耶穌基督為我

們所完全的。這樣的經歷和享受永遠都不會失去。但是另外

一面，你還把我們聚在一起，成為教會，要在教會中彰顯你

的見證。保守我們都能夠活在教會生活中，尤其保守我所在

的教會，不僅有豐富的屬靈糧食供應，還提供充分的機會，

讓每一個願意事奉的聖徒，都能夠發展恩賜，能夠成為新約

的福音祭司。教會成為你在地上一個明亮的見證，禱告奉主

耶穌基督的聖名。 

 


